附件2
《关于推进乡村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
的实施意见（送审稿）》起草说明

1、 可行性、必要性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》精神，推进乡村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，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，提升乡村旅游特色化、精品化、规范化水平，促进全市乡村文化旅游发展提质增效，加快形成莆田绿色高质量发展先行市建设新动能。
2、 起草依据
根据第2025018号市政府工作办理单中“乡村文旅方案”事项任务：“由市文旅局负责，市农业农村局配合，研究提出我市乡村文旅工作方案，报市政府”。
3、 主要内容
《实施意见（送审稿）》共三大部分14个小点。
主要内容如下：
（一）总体要求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，持续深化拓展“深学争优、敢为争先、实干争效”行动，坚持以文塑旅、以旅彰文，守正创新、提质增效、深度融合，大力培育文旅新质生产力，积极适应乡村文化和旅游发展新趋势，推动产业规划、项目谋划、品牌创建、营销推广，推动乡村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，促进富民增收，为莆田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有力支撑。
（二）重要任务。围绕乡村文旅规划布局、品牌建设、业态产品、民宿品质发展、特色美食、旅游商品、文化赋能、旅游服务质量、传播营销、市场主体等方面提出任务要求。
（三）保障措施。通过资金、人才、用地予以保障，并加强评估推广，推动乡村文旅发展。
四、起草过程
按照市政府工作交办单（2025018）中“乡村文旅方案”事项要求，市文旅局牵头会同市农业农村局起草《关于推进乡村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，经先后三次征求各县区（管委会）及市直有关部门的意见后，形成公众征求意见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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